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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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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团体标准《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设计规程》

T/JSTJXH15-2022 等相关国内国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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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5．结构分析；6. 预制劲性柱；7．连接构造； 8．装配式楼

承板；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归口管理，无锡同济钢构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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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 1 为在结构设计中规范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合理应用，做到

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施工便利及绿色环保，制定本标准。

1. 2 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6度至8度地区的多高层装配式劲性柱

钢梁框架结构的设计。

1. 3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现行行业标准《高

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计规程》CECS 230、《组合结构设计规

范》JGJ 138等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组合结构 composite structures
由组合结构构件组成的结构，以及由组合结构构件与钢构件、钢筋

混凝土构件共同组成的结构。

2.1.2劲性柱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 ( SRC column)
混凝土内配置型钢和钢筋的柱, 亦称型钢混凝土柱。本标准所述均

为工厂内制作的预制劲性柱。

2.1.3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 assembly frame structure with SRC
column and steel beam

预制劲性柱和钢梁组合而成的框架结构。

2.1.4 装配式楼承板 assembly floor
施工时无需另设支撑及模板，由楼承板底板自承施工荷载，并在其

上现场浇筑混凝土组合而成的楼承板。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a — 型钢(钢管、钢板)弹性模量；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Es — 钢筋弹性模量；

fa、f'a — 型钢(钢管、钢板)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ak、f'ak — 型钢(钢管、钢板)抗拉、抗压强度标准值；

fav — 型钢(钢管、钢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fck、fc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k、ft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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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f'y — 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yk、f'yk — 钢筋抗拉、抗压强度标准值；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M — 弯矩设计值；

N — 轴向力设计值；

V — 剪力设计值；

wmax— 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

Ac、Aa— 混凝土全截面、型钢全截面的面积；

c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h — 混凝土截面高度；

hw— 型钢腹板高度；

Ic — 混凝土截面惯性矩；

tw— 型钢腹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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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钢 材

3.1.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的柱内型钢及钢梁等构件宜采用

Q355、Q390、Q420钢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中允许的更高级别的建筑用钢材，其他构件可以采用 Q235及以上级别

钢材，其质量等级均不宜低于 B级，且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

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和《碳素结构钢》GB／T 700的规定。

当采用较厚的钢板时，可选用材质、材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用钢板》GB／T 19879的各牌号钢板，其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级。当

采用其他牌号的钢材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1.2 钢材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冲击韧性和硫、磷含

量等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当量的合格保证及冷弯试验的

合格保证。钢材强度、物理性能等指标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等有关规定。

3.1.3 钢板厚度大于或等于 40mm，且承受沿板厚方向拉力的焊接连接

板件，钢板厚度方向截面收缩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

钢板》GB／T 5313中 Z15级规定的容许值。

3.1.4 压型钢板采用 Q235冷轧钢板或不应低于 S250GD+Z牌号镀锌钢

板，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及《连

续热镀锌薄钢板及钢带》GB／T 2518中的有关规定。压型钢板应选用

热浸镀锌钢板，双面镀锌量不应小于 120g/m2，镀锌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及钢带》GB／T 2518的规定。

3.1.5 钢材的焊接材料、焊缝等级及验收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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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钢构件连接使用的螺栓、锚栓、栓钉等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有关规定。

3.2 钢 筋

3.2.1 劲性柱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 HRB400、HRB500、HRB600、T63
及以上强度等级的热轧钢筋；箍筋宜采用 HPB300、 HRB400 等级的热

轧钢筋，其强度标准值、设计值及其他各项指标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及相应的产品标准的规定。

3.3 混 凝 土

3.3.1预制劲性柱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也不宜高于 C60；
楼板现浇层部分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上下柱连接处现场灌

浆区域的灌浆料强度等级应高于上柱混凝土强度至少一个等级。

3.3.2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轴心抗拉强度等各项指标均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有关规定。

3.3.3预制劲性柱外包裹混凝土最大骨料直径不宜大于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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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包含无柱间支撑和有柱间支撑两种形

式，其中框架柱为预制劲性柱，框架梁为钢梁，柱间支撑为钢支撑，楼

板为装配式楼承板。

4.1.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单体建筑最大伸缩缝区段长度不宜大

于 90m，当结构计算考虑温度作用效应和混凝土收缩等影响并采取了

可靠措施时可适当增加，但不应大于 150m。

现浇混凝土楼面长度大于 55m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止混凝土楼面

开裂的措施。

4.1.3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房屋需要设置防震缝时，缝宽应不小

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的相应钢筋混

凝土结构房屋的 1.2倍，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设防地震作用下相邻

房屋发生碰撞或挤压产生破坏。

4.1.4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及高度大于24m的丙类装配式劲

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不应采用单跨框架结构；高度不大于 24m的丙类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不宜采用单跨框架结构。

4.1.5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柱间钢支撑布置和结构设计，宜符

合下列要求：

1 钢支撑在两个方向的布置宜基本对称，尽量布置在结构的外侧

边，结构对应的两外侧边宜同时布置。

2 钢支撑宜上下连续布置，当受使用功能影响无法连续布置时，

宜在邻跨延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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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支撑宜采用中心支撑，可以为交叉支撑、“人”字支撑、 及

“V”型支撑等形式。

4 同向并列布置钢支撑的两条轴线之间的楼、屋盖的长宽比不宜

大于 3；有较大开洞时，间距宜适当减小；超过时，应计入楼、屋盖平

面内变形的影响。

5 钢支撑部分承担的楼层抗倾覆力矩不宜大于楼层总倾覆力矩的

60%，不应大于楼层总倾覆力矩的 75%，也不宜小于楼层总倾覆力矩的

25%。

6 受压钢支撑杆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20*(235/ fay )1/2，受拉钢支

撑杆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80。
7 支撑杆件的板件宽厚比及其他相关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有

关规定。

4.1.6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钢梁与劲性柱中心线宜重合。当钢

梁中心线与劲性柱中心线之间偏心距大于柱宽的 1/4时，应计入偏心的

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

4.1.7抗震设计时，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楼梯间的布置应尽量减小其造成的结构平面不规则。

2 宜优先采用钢楼梯，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梯时宜采取措施减小对

主体结构的影响。

3 楼梯结构应有足够的抗倒塌能力。

4.1.8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外墙、內隔墙等非承重墙体宜优先

采用轻质墙板或轻质墙体，也可采用砖墙。

4.1.9 对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的高烈度设防地区，当抗震设计无法满

足要求时，可以采用屈曲约束支撑等消能减震部件进行消能减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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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4.2.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根据抗震设防烈度不同，其最大适用

高度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表 4.2.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m)

支撑设置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0.2g） 8 度（0.3g）

无支撑 60 50 40 35

有支撑 95 85 70 55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其最大适用高度宜比表中数值降低 10%；

3 乙类建筑其最大适用高度宜比表中数值降低 10%；

4 超过表內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4.2.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 度 8 度（0.2g） 8度（0.3g）

5 5 4 4

4.3 抗震等级

4.3.1抗震设计时，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应根据抗震设防类别、

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

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4.3.1 确定。

表 4.3.1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8 度

高度界限（m） ≤24 >24 ≤24 >24 ≤24 >24



9

一般劲性框架柱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与支撑相连的劲性框架柱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钢支撑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般钢框架梁 四 四 四 四 三 三

与支撑相连的钢框架梁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注：1 建筑场地为Ⅰ类时，除 6 度外应允许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

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3 当屋面为轻钢屋面时的房屋高度的分界线应允许按表内高度增加 6m；

4 车间、仓库等工业类建筑的房屋高度分界线应允许按表内高度增加 6m；

5 钢梁及钢支撑应允许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中的抗震性能化

设计的延性等级要求控制钢梁及钢支撑的翼缘外伸宽厚比及腹板高厚比。

4.3.2 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

一度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当抗震等级已经为一级时，应采取比一级

更高的抗震措施。

4.4 变形限值

4.4.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

层间位移角限值为 1/400；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为 1/50。
4.4.2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最大挠度值，应按荷载效应的准永

久值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框架梁的最大挠度值

不应大于 1/400；次梁的最大挠度值不应大于 1/250；楼承板的最大挠

度值不应超过 1/200。
注：上述构件有起拱时，可将计算所得挠度值减去起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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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楼盖舒适度

4.5.1 民用类建筑，楼盖结构的第一阶竖向自振频率及竖向振动峰值加

速度限值，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

JGJ/T441相关规定执行。

4.5.2 工业类厂房建筑，当楼盖有舒适度要求时，应根据其楼盖设备工

艺要求、振动频率等进行专项设计，以此考虑对结构构件的影响。

5 结构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分析计算模型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

定，所选的分析计算模型应能反映结构的实际受力状况。

5.1.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结构分析计算模型应模拟不同材料、

构件或体系进行组合时协同受力的特点。对于采用楼承板和钢梁的组合

楼盖体系，应将混凝土楼板和钢梁视为共同受力的组合梁板结构，其中

组合框架主梁应同时考虑竖向荷载、水平地震作用和水平风荷载等作用

下楼板与钢梁之间的组合效应。组合梁的计算与构造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中的相关规定，框架梁全长为组合梁

时组合翼板的取值计算可以参照本标准附录 A的相关规定。

5.2 地震作用

5.2.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在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

作用，各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框架及支撑框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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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斜交的框架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斜

交框架的水平地震作用。

3 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算双向水平地震作用

下的扭转影响；其他情况，应计算单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

4 8度时的大跨度、长悬臂结构，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5.2.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地震

作用计算方法；

1 高度不超过 40m、以剪切变形为主且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

较均匀的结构，以及近似于单质点体系的结构，可采用底部剪力法等简

化方法。

2 除 1款外的其他结构，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对质量和刚

度不对称、不均匀的结构，应采用考虑扭转耦联振动影响的振型分解反

应谱法。

3 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应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

补充计算。当取三组加速度时程曲线输入时，计算结果宜取时程法的包

络值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较大值；当取七组及七组以上的加速度时程

曲线输入时，计算结果可取时程法的平均值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较大

值。

4 8度时的大跨度、长悬臂结构构件竖向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可

取该结构、构件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10%，或者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进行分析计算。采用反应谱法分析计算时结构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可按规定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 65% 采用，但特征周期可按设

计分组第一组采用。

5.2.3计算各振型地震影响系数所采用的结构自振周期应考虑非

承重墙体的刚度影响予以折减，抗震计算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周

期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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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计算原则

5.3.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5.3.2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应符合下列公式

的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RS 0 （5.3.2-1）

2 地震设计状况

RERS / （5.3.2-2）
式中： S — 构件内力组合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
规定进行计算；

γ0 — 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

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
R —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γ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其值应按表 5.3.2的规定采用。

表 5.3.2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类型 劲性柱 钢梁 钢支撑

受力状态

偏压轴压比

小于 0.15

偏压轴压比不

小于 0.15

强度 稳定性 强度 稳定性

γRE 0.75 0.80 0.75 0.80 0.75 0.80

5.3.3 在进行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时，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劲性

柱的刚度，按下列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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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 IEIEEI  （5.3.3-1）

aaCC AEAEEA  （5.3.3-2）

aaCC AGAGGA  （5.3.3-3）
式中：EI、EA、GA— 劲性柱截面抗弯刚度、轴向刚度、抗剪刚度；

EcIc、EcAc、GcA c — 钢筋混凝土部分的截面抗弯刚度、轴向刚度、

抗剪刚度；

EaIa、EaAa、GaAa — 型钢部分的截面抗弯刚度、轴向刚度、抗剪

刚度。

5.3.4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阻尼比可

取为 0.04；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阻尼比可取为 0.05；风荷载作用下

楼层位移验算和构件设计时，阻尼比可取为 0.02~0.04；结构舒适度验

算时的阻尼比可取为 0.01~0.02。
5.3.5 当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重力附加弯矩大

于初始弯矩的 10%时，结构弹性计算时应考虑重力二阶效应对水平力

作用下结构内力和位移的不利影响。

注：重力附加弯矩指任一楼层以上全部重力荷载与该楼层地震平均层间位移的

乘积；初始弯矩指该楼层地震剪力与楼层层高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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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制劲性柱

6.1 一般构造规定

6.1.1预制劲性柱最小边长不宜小于450mm，最大边长不宜大于1000mm。

型钢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图 6.1.1)。预制劲性柱

最外层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规定。

图 6.1.1预制劲性柱的型钢截面配筋形式

6.1.2预制劲性柱内型钢含钢率宜符合下列要求：

1．一、二级抗震等级，不宜小于 4％；

2．三、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小于 2.5％；

3．型钢含钢率也不宜大于 15％。

三、四级抗震时，预制劲性柱内型钢宜采用实腹式轧制 H型钢，

正方形截面劲性柱宜按照附录 B设置柱内型钢。

6.1.3 预制劲性柱中采用焊接 H型钢时，翼缘与腹板在节点区上下各

600mm 范围内应采用熔透焊。劲性柱中型钢钢板宽厚比 (图 6.1.3) 应

符合表 6.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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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预制劲性柱中焊接 H型钢钢板宽厚比限值

钢号
柱

bf1/tf hw/tw

Q355 ≤19 ≤81

Q390 ≤18 ≤75

Q420 ≤17 ≤71

图 6.1.3预制劲性柱中焊接 H 型钢示意图

6.1.4预制劲性柱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16mm，也不宜大于

25mm，其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总配筋率不宜小于 0.8％，每一侧的配

筋百分率不宜小于 0.2％；纵向受力钢筋与型钢的最小净距不宜小于

50mm；柱内纵向钢筋的净距不宜小于 50mm且不宜大于 250mm。纵向

受力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搭接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50010的规定。

6.1.5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制劲性柱，应采用复合箍筋。外环箍应采

用封闭箍筋，内环箍宜采用封闭箍筋；封闭箍筋或者拉筋的末端均应有

135°弯钩，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10 倍箍筋直径；当内部箍筋

采用拉筋时，拉筋宜紧靠纵向钢筋并勾住封闭箍筋。截面中纵向钢筋每

隔一根在两个方向宜有箍筋或拉筋约束(图 6.1.5)。



16

图 6.1.5箍筋配置示意

6.1.6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制劲性柱的箍筋体积配筋率及加密区配置

要求等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第 6.4节的

有关规定执行。在符合箍筋体积配筋率计算和构造要求的情况下，考虑

劲性柱内型钢的抗剪作用，对箍筋肢距可比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标准》GB/T 50011的规定作适当放松。

6.2 承载力计算

6.2.1 劲性柱的正截面及斜截面的承载力应满足地震作用组合下的相应

内力设计值的要求。劲性柱正截面受压、受弯承载力及斜截面受剪承载

力的计算以及劲性柱柱端弯矩、剪力等内力设计值的计算、调整和复核

均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第 6.2节有关规

定执行。

6.2.2 劲性柱轴压比应按式（6. 2. 2）进行计算，且不宜大于表 6.2.2规
定的限值。

aacc AfAf
N

N  （6.2.2）
式中：μN —柱轴压比；

N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劲性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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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预制劲性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轴压比限值 0.65 0.75 0.85 0.90

注： 1.当剪跨比不大于 2时，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减小 0.05；

2.当混凝土强度大于 C60 时，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减小 0.05；

3.当柱截面型钢含钢率 ＜4% 时，其轴压比限值应按含钢率大小相应减小。

6.3 柱脚设计及构造

6.3.1预制劲性柱的柱脚应满足劲性柱型钢的埋入式要求，当无地下室

时，采用后浇混凝土基础短柱连接形式；当有地下室时，采用地下室预

埋型钢连接形式。

6.3.2当无地下室时，应先将基础承台部分浇筑施工完毕，并在其中预

埋地脚螺栓以固定底层预制劲性柱中型钢，待二层楼面钢梁安装完成后，

方可浇筑基础短柱部分混凝土(图 6.3.2)。
基础短柱外包截面尺寸比上部劲性柱外包截面尺寸每边突出不应

小于 200，基础短柱高度 h须不小于 2.5倍型钢截面高度尺寸，且满足

上部劲性柱钢筋的锚固长度。后浇基础短柱范围内的基础承台顶部接触

面应处理成毛面。

基础短柱纵向钢筋及箍筋应按计算需要配置，箍筋应全高加密，并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及《建筑抗震

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上部劲性柱伸进基础短柱内纵筋

可不另行设置箍筋。

当基础短柱在两个垂直轴线方向上的混凝土截面惯性矩均不小于

上部底层劲性柱同方向的混凝土截面惯性矩的 10倍时，上部劲性柱底

层计算高度可从基础短柱顶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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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预制劲性柱柱脚及基础构造

1 -预制劲性柱；2-基础短柱箍筋；3-后浇混凝土；4-基础短柱钢筋；5-留毛面；6-柱脚锚栓；7-

型钢；8-预制柱纵筋

6.3.3当有一层或多层地下室时，应在对应上部劲性柱位置的地下室钢

筋混凝土柱或墙里预埋与上部底层劲性柱相同型号型钢，并向上伸至地

下室顶板以上不小于 500mm，待地下室混凝土浇筑完成并达到设计强



19

度后，再将上部底层劲性柱与之连接(图 6.3.3.1及图 6.3.3.2)。 连接处

长度应满足钢筋的绑扎搭接长度要求，且相互搭接的钢筋应在一端进行

单面或者双面焊接连接，焊接长度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相邻钢筋焊接位

置上下错开。连接处型钢按照等强度原则连接，翼缘对接焊接连接，腹

板高强度螺栓连接。为施工安装方便，翼缘同时采用单夹板高强螺栓连

接，螺栓个数及单夹板厚度应按照施工工况计算确定。连接处混凝土后

浇，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上部劲性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且应比

底部地下室混凝土强度等级提高一级。

地下室钢筋混凝土柱或墙里预埋的与上部劲性柱连接的型钢，其柱

脚宜设置在一层地下室底板顶面。地下室所有柱、墙及板均按照普通钢

筋混凝土结构计算，不考虑型钢的作用。地下室钢筋混凝土梁中纵向钢

筋碰到型钢时，应采取在型钢上预留钢筋穿孔、型钢上焊接可焊接机械

连接套筒以及型钢上焊接连接板等措施。

地下室顶板应满足作为上部结构嵌固端的相关设计要求。

图 6.3.3.1预制劲性柱型钢伸入地下一层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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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制劲性柱；2-地下室顶板顶面标高；3-地下一层底板顶面标高；4-柱脚安装锚栓；H-地下一层

层高； h-现浇连接段高度

图 6.3.3.2 预制劲性柱在地下室顶板上部连接构造

1-预制劲性柱；2-加密区箍筋设置；3-后浇混凝土；4-上下纵筋焊接；5-地下室顶板顶面标高；

6-型钢对接拼接；h-现浇连接段高度

6.3.4底层预制劲性柱型钢底板厚度不应小于型钢翼缘厚度，且不宜小

于 25mm。

6.3.5连接底层预制劲性柱的地脚锚栓型号、数量以及锚固长度，应满

足在不设支撑情况下安装上部结构的施工安全要求，且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相关要求。

6.3.6 预制劲性柱埋入基础短柱或地下室范围内的型钢翼缘部位应设置

栓钉，栓钉直径不应小于 19mm，水平和竖向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栓钉距型钢翼缘边缘不宜小于 50mm，且不宜大于 100mm(图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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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 型钢埋入基础部分栓钉设置示意

6.3.7预制劲性柱基础按照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并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的各项规定。基础短柱按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柱进行计算，

其计算正截面轴向压力设计值 Nb、弯矩设计值 Mb以及斜截面剪力设计

值 Vb按如下取值：

Nb= N (6.3.7-1)

Mb = M + V x h (6.3.7-2)
Vb= V （6.3.7-3）

N、M、V —上部结构计算的柱底轴向压力、弯矩以及剪力的基本组合

设计值并按规范乘了相关增大系数后的值；

h —基础短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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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构造

7.1 梁柱连接节点形式

7.1.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节点核芯区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

转换实现上下劲性柱柱段连接以及柱与钢梁的连接（图 7.1.1）。

矩形钢管混凝土节点核芯区设置至少两道与钢梁上下翼缘连接的

横隔板，最上面与最下面两块横隔板板将节点核芯区分成上中下三段，

核芯区中段钢管混凝土、核芯区下段钢管混凝土以及下段劲性柱在工厂

内预制成一体，构成下段预制劲性柱；核芯区上段钢管混凝土与上段劲

性柱在工厂内预制成一体，构成上段预制劲性柱；上下两段预制劲性柱

在现场通过将上段矩形钢管与核芯区中段矩形钢管上横隔板剖口等强

焊接的方式进行对接，并将留空区域灌满灌浆料。

矩形钢管混凝土管壁厚度根据计算确定，为增强现场焊接的可靠性，

上段矩形钢管壁厚度宜大于中段及下段管壁厚度。

劲性柱与钢梁的连接采用矩形钢管外伸钢梁头形成梁梁连接形式。

(a) 上下柱分开示意图 (b) 上下柱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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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连接节点

1-上段劲性柱；2-下段劲性柱；3-中段矩形钢管；4-上段劲性柱纵向钢筋；5-上段劲性柱型钢；6-

上段矩形钢管；7-中段矩形钢管上封头板；8-中段矩形钢管下封头板；9-下段劲性柱纵向钢筋；10-

下段劲性柱型钢；11-下段矩形钢管；12-中段矩形钢管内灌混凝土；13-上段矩形钢管灌浆孔。

7.1.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核芯区相邻的矩形钢管壁侧

面交接处应在工厂内剖口等强焊接为一体；各段矩形钢管壁端部应在工

厂内剖口与横隔板等强焊接为一体；横隔板厚度应不小于与其连接的钢

梁上下翼缘厚度，且最小厚度不小于 16 mm；劲性柱内纵向钢筋在工

厂内与上下两段钢管壁双面焊接为一体，焊接长度不小于 5d（图 7.1.2）；
劲性柱外伸连接短钢梁上下翼缘与上下封头板工厂内剖口等强焊接连

接，劲性柱外伸连接短钢梁腹板与中段矩形钢管壁在工厂内双面角焊缝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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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劲性柱纵向钢筋与上下段矩形钢管壁外侧焊接示意

7.1.3劲性柱内型钢在靠近上下两端处翼缘向两侧外斜至与连接的矩形

钢管壁剖口等强焊接为一体，型钢腹板随翼缘扩大至矩形钢管壁内侧，

并通过双面角焊缝与矩形钢管焊接为一体。型钢在变截面处两侧设置加

劲板，并在变截面区域另外两侧设置垂直于腹板的加劲板，加劲板厚度

不小于 12mm（图 7.1.3）。

图 7.1.3 劲性柱内型钢上下两端与矩形钢管连接构造示意

7.1.4 中段矩形钢管壁上应开设圆形混凝土浇注孔及排气孔，浇注孔孔

径 D=80mm，排气孔孔径 D=20mm，浇注孔边设补强板，补强板厚度

不小于 12mm，补强板四周与矩形钢管壁角焊缝连接（图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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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矩形钢管壁开浇注孔及排气孔示意

1-浇注孔；2-排气孔；3-补强板

7.1.5 梁柱偏心连接时，钢梁翼缘与加劲矩形钢管横隔板的夹角应采取

45 度水平加腋，加腋板厚度与封板厚度相同，加腋宽度与钢梁中心线

偏移矩形钢管中心线的距离相同（图 7.1.5）。

图 7.1.5梁柱偏心连接水平加腋节点示意

图 7.1.5柱偏心连接节点大样

7.1.6 劲性柱两侧梁高相差不大于 200 时，可以采用外伸钢梁下翼缘向

上折弯与梁连接；两侧梁高相差大于 200 时，应在中段矩形钢管中间另

加横隔板，隔板厚度与所连接的钢梁下翼缘同厚。横隔板最多不超过 2

块，且横隔板中间宜开设直径不小于 200 的圆孔（图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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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侧梁高差不大于 200mm （b）两侧梁高差大于 200mm

图 7.1.6 两侧梁高不相等时梁柱连接节点

7.1.7梁柱连接核芯区上段矩形钢管留空区域应采用自流平灌浆料灌满，

灌浆料抗压强度等级应比上柱混凝土大一个等级以上（图 7.1.7）。

图 7.1.7 上下劲性柱段连接处留空区域灌浆示意

1-钢挡板；2-自流平灌浆料

7.1.8梁柱连接核芯区矩形钢管外侧应按柱构件防火等级采取防火保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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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节点承载力计算

7.2.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处抗压、抗弯及抗剪承载力

应大于下部柱身的相应承载力，具体按本节 7.2.2~7.2.4相关要求进行

复核。

节点核芯区外伸钢梁头与钢梁连接的计算与构造应按照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等相关规定执行。

7.2.2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处矩形钢管混凝土组合截面

的轴向抗压承载力 Nmax-j、下部劲性柱钢筋混凝土部分轴向抗压承载力

Nmax-c 、下部劲性柱型钢部分轴向抗压承载力 Nmax-s 应符合下式规定：

)( maxmaxmax scNj NNN   （7.2.2-1）
式中：ηN —轴力增大系数，一、二级抗震等级时取 1.1，三、四级抗

震等级时取 1.05；
Nmax-c —下部劲性柱截面面积与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fc的乘积，

不考虑劲性柱中型钢及钢筋的作用；

Nmax-s—劲性柱中型钢的截面面积与型钢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f 'a的乘积。

Nmax-j按式（7.2.2.2）进行计算：

Nmax-j= f 'aAa+ fcAc (7.2.2-2）
式中：f 'a — 矩形钢管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Aa — 矩形钢管截面面积；

f c — 矩形钢管里的填充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Ac — 矩形钢管里的填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7.2.3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处矩形钢管组合截面的抗弯

承载力 Mmax-j、下部劲性柱钢筋混凝土部分抗弯承载力 Mmax-c、下部劲

性柱型钢部分抗弯承载力 Mmax-s在同一方向上应符合下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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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maxmax scMj MMM   （7.2.3-1）

式中：ηM —弯矩增大系数，一、二级抗震等级时取 1.1，三、四级抗

震等级时取 1.05；
Mmax-j —加劲矩形钢管截面抵抗矩与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f a的乘

积；

Mmax-c —下部劲性柱钢筋混凝土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考虑劲

性柱中型钢作用，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50010中纯受弯构件相关条款进行计算；

Mmax-s — 劲性柱中型钢的截面抵抗矩与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fa 的
乘积。

7.2.4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处的矩形钢管组合截面的抗

剪承载力 Vmax-j、下部劲性柱钢筋混凝土部分抗剪承载力 Vmax-c、下部劲

性柱型钢部分抗剪承载力 Vmax-s在同一方向上应符合下式规定：

)( maxmaxmax scVj VVV   （7.2.4-1）
式中：ηV —增大系数，一、二级抗震等级时取 1.1，三、四级抗震等

级时取 1.05；
Vmax-c—下部劲性柱钢筋混凝土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不考虑

劲性柱中型钢作用，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标准》GB/T50010中相关条款进行计算；

Vmax-s— 劲性柱中型钢剪力方向的截面面积与钢材抗剪强度设计

值 fav的乘积。

Vmax-j按式（7.2.4.2）计算：

wwavj htfV max （7.2.4-2）
式中：fav — 钢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tw — 剪力方向矩形钢管壁的总厚度；

hw — 剪力方向矩形钢管壁的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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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柱连接节

点的剪力设计值 Vj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第 6.6.1条有关规定进行计算，且应符合式（7.2.5）规定。

γRE Vj≦ Vmax-j （7.2.5）
式中：γ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节点处取 0.85。
7.2.6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核芯区矩形钢管混凝土的组

合截面相关计算尺寸按图 7. 2. 6计取，矩形钢管壁厚 t应符合式（7.2.6）
规定。

（hb1+hc1）/90 ≤ t （7.2.6）
式中：hb1 — 矩形钢管两侧钢梁上下翼缘中间点距离 (若两侧值不同

则取两者中的大值)；
hc1 — 为矩形钢管两对边壁板厚度中间点的距离（若上下两端不

同则取大值。

图 7.2.6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核芯区矩形钢管混凝土计算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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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装配式楼承板

8.1 一般规定

8.1.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宜采用免支撑跨度大的钢结构装配式

楼承板。按照楼承板有无预制混凝土分为叠合板和钢承板两种。叠合板

宜采用与钢梁有可靠连接的叠合板，如压型钢板与混凝土组合叠合板等；

钢承板宜采用波底钢筋桁架楼承板、平底钢筋桁架楼承板等（图 8.1.1）。
各装配式楼承板设计选用标准参考附录 C。

图 8.1.1a 压型钢板与混凝土组合叠合板

图 8.1.1b 波底钢筋桁架楼承板 图 8.1.1c 平底钢筋桁架楼承板

图 8.1.1 装配式楼承板型号及示意

1-钢筋桁架；2-混凝土；3-压型钢板；4-平底钢板；

8.1.2 在施工荷载工况下，楼承板的挠度限值为楼承板跨度的 1/200。
8.1.3装配式楼承板底部压型钢板应采用镀锌钢板或者彩钢板，镀锌量

不应小于双面 120g/m2；当压型钢板仅作为浇筑混凝土的模板使用时，

底板不需要涂刷防火涂料。

8.1.4装配式楼承板应与钢梁通过焊接栓钉形成有效连接，焊接栓钉具

体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及现行行业标

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有关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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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叠合板现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及钢承板波峰顶部现浇混凝土厚度

不宜小于 60mm，当有预埋管线时应适当加大；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宜低于 C30。

8.2 结构计算

8.2.1正常使用荷载工况下装配式楼承板一般按照单向连续板进行计算，

平底钢筋桁架楼承板可以按照双向连续板进行计算，并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有关规定。

8.2.2在施工荷载工况下，装配式楼承板须按照单跨简支板或者多跨连

续板的实际搁置情况复核挠度是否满足本规程 8.1.2条要求。

8.2.3在施工荷载工况下，叠合板及钢承板的抗弯刚度、自重等指标具

体参照相关产品标准；现场浇筑的混凝土自重按设计厚度进行计算；浇

筑时施工活荷载标准值按 1.0kN/m2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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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混凝土组合梁组合翼板的取值计算

A.1钢框架梁（含连续钢梁）顶部全长有钢筋混凝土楼板并通过剪力钉

与钢梁连接、且楼板伸出钢梁两侧的宽度均不小于楼板厚度h的6倍时，

宜沿钢梁全长定义为钢-混凝土组合梁。软件计算时同一跨度内正、负

弯矩区的混凝土翼板的计算厚度 h1宜取同一值，计算宽度 b1也宜取同

一值（图 A.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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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钢-混凝土组合梁计算断面示意

(1)- 钢梁顶部钢筋混凝土楼板为平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正弯矩区计算断面示意；

(2)- 钢梁顶部钢筋混凝土楼板为平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负弯矩区计算断面示意；

(3)- 钢梁顶部钢筋混凝土楼板带压型钢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正弯矩区计算断面示意；

(4)- 钢梁顶部钢筋混凝土楼板带压型钢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负弯矩区计算断面示意；

1-钢梁；2-剪力钉；3-转换受拉钢筋

A.2钢梁顶部钢筋混凝土楼板为平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正弯矩区

的混凝土受压翼板的计算厚度 h1为混凝土楼板厚度 h；钢梁顶部钢筋混

凝土楼板底部有压型钢板时，钢-混凝土组合梁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受

压翼板的计算厚度 h1应取压型钢板波峰顶部以上的楼板有效厚度 hc。
A.3 钢-混凝土组合梁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受压翼板的最大计算宽度 b1
应通过下列公式 A.3-1,2,3三式联解计算确定。正弯矩区的混凝土受压

翼板计算断面面积的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1应不大于钢梁正弯矩区区段

长度 la内一半数量 n1的剪力钉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Nvc的总和 V1（式

A.3-1）。N1、V1按式（A.3-2）及（A.3-3）进行计算：

N1 ≤ V1 (A.3-1）
N1=h1 b1 fc (A.3-2）
V1=n1Nvc (A.3-3）

式中： f c — 楼板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Nvc — 单个剪力钉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计算并折减后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A.4 钢-混凝土组合连续钢梁（含钢框架梁）在支座两侧的负弯矩区的

混凝土翼板内应配置转换受拉钢筋，受拉钢筋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的总

和 N2应不小于混凝土翼板的计算断面面积的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1（式

A.4-1），且不大于支座一侧负弯矩区区段长度 lb内全部数量 n2的剪力

钉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的总和 V2（式 A.4-2）。 N2、V2按式（A.4-3）及

（A.4-4）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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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 N2 (A.4-1）
N2 ≤ V2 (A.4-2）
N2=∑As fy (A.4-3）
V2=n2Nvc (A.4-4）

式中：∑As —转换受拉钢筋总面积；

fy —受拉钢筋抗拉设计值。

A.5 均布荷载作用下钢-混凝土组合梁正弯矩区区段长度 la宜为 1/2L0，
弯矩区区段长度 lb宜为 1/4L0，L0为钢梁净跨度（图 A.2）。

A.6 负弯矩区转换受拉钢筋应设置在翼板有效厚度 h1的中间位置，翼

板范围内的板面、板底钢筋应按照楼板计算及构造相关要求正常配置。

A.7 钢框架梁端跨的最端部负弯矩区的转换受拉钢筋在柱外侧应采取

有效锚固措施，或者该负弯矩区域不按钢-混凝土组合梁考虑。

A.8 按上述计算的钢-混凝土组合梁混凝土翼板的计算厚度 h1和计算宽

度 b1输入结构计算软件，由结构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剪力钉的布置及

其他构造措施应满足现行相关规范的要求。

图 A.2 钢-混凝土组合梁正、负弯矩区段分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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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预制劲性柱标准截面型号及参数

B.1为方便预制劲性柱的生产，节约社会资源，劲性柱内型钢宜采用标

准轧制 H型钢，设计时优先按表 B．1选用标准截面。标准截面为正方

形（图 B.1），边长从 450mm到 700mm，每间隔 50mm为一个等级。

图 B.1 预制劲性柱标准截面示意及相对应的加劲钢管标准截面示意

表 B．1 预制劲性柱标准截面

标准截面型号 边长 A(mm) 轧制型钢规格
纵筋最小直径

d(mm)

加劲钢管最小壁

厚 t(mm)

JXZ450 450 HW175*175 14 10

JXZ500 500 HW200*200 16 12

JXZ550 550 HW250*250 16 14

JXZ600 600 HW300*300 16 16

JXZ650 650 HW350*350 16 18

JXZ700 700 HW400*400 16 20

注：1. JXZ450 的型钢保护层厚度为 13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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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装配式楼板设计选用标准

C.1 平底钢筋桁架楼承板应按照《钢筋桁架楼承板》JG/T368-2012标
准选用，免支撑经济跨度 2.5m~3.6m。

C.2 波底钢筋桁架楼承板应按照《压型钢板钢筋桁架楼承板》

CECS/T10293-2023标准选用，免支撑经济跨度 3.6m~7.0m。

C.3 压型钢板轻质混凝土组合楼承板应按照《YLB轻质叠合板》

Q320211 SBV01选用。免支撑经济跨度 3.6m~6.0m。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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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2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 /T50010
3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 /T50011
4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标准》GB/T 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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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母》GB／T 1229
15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GB／T 1230
16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231
17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18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及钢带》GB／T 2518
19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
20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GB／T 5117
21 《热强钢焊条》GB／T 5118
22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GB／T 5293
23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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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六角头螺栓-C级》GB／T 5780
25 《六角头螺栓》GB／T 5782
26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GB／T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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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建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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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本标准是综合现行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由

预制劲性柱、钢梁以及免支撑楼承板等构件组成的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

架结构制定相应的设计规定。

1.2 9度地震区无实际工程经验，可参考本标准经专家论证后进行设计。

1.3 本标准是以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

抗震设计标准》GB /T50011，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

结构设计规程》CECS 230、《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以及《钢骨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YB 9082 等规范和标准为基础进行编制的。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 2.1.4本节给出了组合结构中相关构件的含义。

2．2 符 号

2.2.1 ~ 2.2.4 本规程符号全部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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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钢 材

3.1.1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梁、柱、支撑等主结构构件

宜采用 Q355及以上级别钢材，其他次结构构件可以采用 Q235钢材。

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使用更高级别的钢材。

3.1.2~3.1.6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及的现行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有关条款。

3．2 钢 筋

3.2.1劲性柱内纵向钢筋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使用更高强度级别的钢材，

劲性柱截面更小，更经济合理。

3．3 混凝土

3.3.1 预制劲性柱的混凝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使用更高强度级别的

混凝土，劲性柱截面更小，更经济合理。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
也不宜超过C60。当混凝土强度超过C60时，应采取诸如使用耐高温添

加剂、优化混凝土配合比等措施防止火灾高温下混凝土爆裂。

3.3.2 混凝土各项指标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50010的相关规定采用。

3.3.3 为方便混凝土浇筑，限制混凝土骨料粒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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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多高层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同钢结构框架结构一样很方便

设置柱间钢支撑，因利用柱间钢支撑作为抗侧构件更经济，故一般设置

柱间钢支撑。支撑框架作为抗震第一道防线，会减轻非支撑框架的抗震

作用，故支撑框架的抗震构造要求会相对高于非支撑框架，为此将装配

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分为有支撑框架和无支撑框架两种。

4.1.2 参照《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结构（结构体系）》2009
版第3.1.13条规定，多层钢结构建筑最大伸缩缝区段长度一般可为150m
左右，当外墙为砖砌体墙体时一般可取60m~90m。本标准规定装配式

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单体建筑最大伸缩缝区段长度不宜大于90m。但

楼板、屋面板现浇段长度应按照不大于55m设置施工后浇带，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楼板、屋面板顶面宜设置温度引导缝。

当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单体建筑伸缩缝区段长度不大于60
米时，结构计算可以不考虑温度作用。

当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单体建筑伸缩缝区段长度大于60米
但不大于于90m时，应按照地区基本气温和保温做法不同，在钢梁设计

时考虑适当的温度应力预留，长度方向楼板钢筋宜适当增加。

当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单体建筑伸缩缝区段长度大于90m
时，应根据规范要求在结构计算时考虑温度作用，并考虑混凝土收缩的

影响，加强长度方向楼板的钢筋。同时外墙、內隔墙等非承重墙体宜采

用刚度较小的轻质墙体，并与主体结构间采用适合变形的连接构造措施，

但最大伸缩缝区段不应大于150m。

4.1.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的规定，钢

结构的防震缝间距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1.5倍，即比钢筋混凝土结构多

50%，钢结构的层间位移角限值为1/250，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层间位移



44

角限值1/550；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层间位移角限值为1/400，
同比计算，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防震缝间距应比钢筋混凝土结

构多（1/400-1/550）*50% / (1/250-1/550)=15.63%，故将装配式劲性柱

钢梁框架结构的防震缝间距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震缝间距的1.2倍。

4.1.4 根据2008年汶川地震震害经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

准》GB/T50011在2008年局部修订时，明确了控制单跨框架结构适用范

围的要求。框架结构中某个主轴方向全部或绝大部分为单跨框架，也属

于单跨框架结构；某个主轴方向有局部的单跨框架，可不作为单跨框架

结构对待。

4.1.5 规定了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柱间钢支撑布置和设计要求，

所列要求主要是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

中的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的相关规定；钢支撑的形式应根据建筑及结构的

允许条件进行选用，除条文中所列形式之外，还可以采用“八”及“米”

字型等形式 。

柱间钢支撑所占楼层总抗倾覆力矩的比例考虑如果支撑占比太大，

房屋的整体抗震安全会严重依赖于个别构件，因此设置了占总抗倾覆力

矩比例的上限；考虑有效的钢支撑会显著降低工程造价的经济因素，钢

支撑占楼层总抗倾覆力矩的比例不宜小于25%。

柱间钢支撑的计算和构造应允许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

准》GB50017中的抗震性能化设计的相关规定执行。

4.1.6 钢梁中心线与劲性柱中心线之间有较大偏心距时，在地震作用下

可能导致核芯区受剪面积不足，对柱带来不利的扭转效应，当偏心距超

过1/4柱宽时，需进行具体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

4.1.7 2008年汶川地震震害进一步表明，框架结构中若楼梯间布置不当

会造成结构平面不规则，抗震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考虑到钢筋混凝土楼梯自身的刚度对结构地震作用和地震反应有

着较大的影响，宜采取措施减小对主体结构的影响。发生强烈地震时，

楼梯间是主要的紧急逃生竖向通道，其结构应有足够的抗倒塌能力，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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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楼梯破坏延误人员撤离和救援工作，从而造成严重伤亡。

4.1.8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和钢支撑框架结构自身为装配式结构，

其外墙、內隔墙等非承重墙体采用轻质墙板或轻质墙体并与主体结构弹

性连接可方便施工、缩短工期，减小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如采用砌

体墙体，应采取措施防止砌体墙（尤其是砖砌体）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

响。

4.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4.2.1 房屋结构形式的最大适用高度主要是考虑其经济性，每种结构形

式均有其合理的经济性高度范围。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尽量设置柱间支撑以达到其最优的经济合理性。本条中的有支

撑情况下的最大适用高度是按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第 6.1.1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框架-抗震墙结构二者最大

适用高度的平均值确定的。无支撑情况下的最大适用高度是参照现行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相关条款确定的，当有条件设置

支撑时应优先设置支撑。

4.2.2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无支撑情况时适用的最大高宽比参照

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第 3.3.2条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执行。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钢框架结构有支撑情况时适用的最大高宽比按

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第 3.3.2条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和框架-抗震墙结构二者适用的最大高宽比的平均值采用。

4.3 抗震等级

4.3.1 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一般劲性柱的抗震等级参照现

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第 4.3.8条型钢混凝土框架结

构执行。考虑到与支撑相连的框架柱的重要性，设防烈度 7度及 8度时，

酌情提高一级。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GB5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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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中组合结构设计

的相关规定，钢梁的抗震等级不宜与柱取相同等级，应低于柱的抗震等

级。本表中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中钢梁的抗震等级参考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第 8.1.3条钢结构房屋的抗震等

级执行，与支撑相连的钢梁相比一般钢梁提高一级采用，与支撑相连的

劲性柱相比一般劲性柱做了提高，钢支撑的抗震等级与相连的劲性柱相

适应 。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附录 H中多

高层钢结构建筑抗震等级房屋高度分界线为 40米，现行行业标准《高

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计规程》CECS 230:2008 第 4.4.1条中多高

层混合框架结构抗震等级房屋高度分界线为 30米，本标准将车间、仓

库类工业建筑的抗震等级房屋高度分界线增加 6米；考虑轻钢屋顶的地

震作用相对较小，本标准将屋顶为轻形钢结构的建筑抗震等级房屋高度

分界线也增加 6米。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及《钢结构

设计标准》GB 50017钢结构性能化设计的相关精神，钢框架梁的翼缘

宽厚比、腹板高厚比的限值要求参照性能化设计更为合理。

考虑钢梁柔性的因素，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中多层钢结构抗震等级的规定，抗震等级也不考虑大跨度

因素，但超过 18米但小于 21米跨度的框架，其两侧的劲性柱的含钢率

建议不宜低于 3%，超过 21 米跨度的框架，其两侧的劲性柱的含钢率

建议不宜低于 4%。

4.3.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第

3.0.3条规定，乙类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

防烈度一度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

当抗震等级已经为一级时，应采取比一级更高的抗震措施。对于比

一级更高的抗震措施可采用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3中特一级构件的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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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变形限值

4.4.1 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参照《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

措施/结构（结构体系）》2009版第 4.1.7条规定，钢梁-钢管混凝土柱

混合框架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为 1/400；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范》GB50936第 4.3.6条规定，实心钢管混凝土柱-钢梁

组合楼盖的框架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为 1/300；现行协会标准《高

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计规程》CECS 230第 4.1.7条规定，钢梁

-型钢混凝土柱混合框架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为 1/400。综合考虑

以上标准取值规定，本标准将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劲性

柱钢梁框架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取为 1/400。采用轻钢屋顶的工业

建筑，顶层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可以放松至 1/300。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限值为 1/50。因当前 PKPM 等国内相关计算软件没有开发劲性柱钢梁

框架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计算模块，在计算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时应

允许采用同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柱替代。

4.4.2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相关规定。

4.5 楼盖舒适度

4.5.1 民用类建筑，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

标准》JGJ/T441相关规定。

4.5.2 工业类厂房建筑， 一般不做楼盖舒适度计算；当业主或者使用方

对楼盖有舒适度要求时，则应根据其楼盖设备工艺要求、振动频率等进

行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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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计算时应建立准确的力学模型，结构

构件的布置、连接节点的情况以及荷载应与实际相符，需要简化输入的

地方应根据实际情理进行精准简化。

5.1.2 本条系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55004第4.2.1

条。近年来，组合框架在多层及高层建筑中的应用十分广泛。试验研究

表明，楼板的空间组合作用除可以明显增加组合框架梁在竖向荷载下的

刚度和承载力外，对组合框架结构体系的整体抗侧刚度也有显著的提高

作用。采用固定刚度放大系数在某些情况下会低估楼板对组合框架梁刚

度的提高作用，从而可能低估结构整体抗侧刚度，低估结构承受的地震

剪力。另外楼板对组合框架梁的刚度放大作用还会改变框架结构的整体

变形特性，使结构剪切型变形的特征更为明显。故在结构分析中必须准

确考虑组合框架主梁在竖向荷载和水平地震作用、水平风荷载等侧向作

用下楼板与钢梁之间的组合效应。

压型钢板做楼板底板时，组合钢梁计算一般按部分抗剪连接，附录

A提供的是该种情况下的组合梁正弯矩区上翼缘受压翼板的宽度和厚度

的取值计算以及负弯矩区上翼缘转换受拉钢筋的配置计算。

5.2 地震作用

5.2.1 明确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地震作用的计算原则：

1 某一方向水平地震作用主要由该方向框架及支撑框架承担。

2 考虑到地震可能来自任意方向，为此要求有斜交框架或钢支撑框架

的结构，应考虑对各构件的最不利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一般即与该构

件平行的方向。明确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考虑该方向的水平地震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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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对称、不均匀的结构是“不规则结构”的一种。同一建筑单元同

一平面內质量、刚度分布不对称的结构，或虽在本层平面內对称、但沿

高度分布不对称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不规则性，需考虑扭转影响。扭转

计算应同时“考虑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

4 大跨度指跨度大于 24m 的楼盖结构，长悬臂指悬臂长度大于 5m 的悬

挑结构。对于该类结构，高层的民用建筑宜当在设防烈度 7度（0.15g）

及以上设防烈度时，计算竖向地震作用，工业建筑本标准执行。

5.2.2 不同的结构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抗震规范中均有体现，

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仍是基本方法。当然，对质量和刚度不

对称、不均匀的结构，应采用考虑扭转耦联振动影响的振型分解反应谱

法。

弹性时程分析法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对特别不规则的结构才要求采

用。所谓“补充”，主要指对计算的底部剪力、楼层剪力和层间位移进

行比较，当时程分析法计算结果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时，相

关部位的构件內力和配筋应作相应的调整。

考虑到跨度大于 24m的楼盖结构、悬臂长度大于 5m的悬挑结构，

需要采用时程分析法或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竖向地震的分析。本条给

出了时程分析和振型分解反应谱计算时需要的数据。竖向反应谱采用水

平反应谱的 65%，包括最大值和形状参数。但认为竖向反应谱的特征

周期与水平反应谱相比，尤其在远震中距时，明显小于水平反应谱，故

本条规定，设计特征周期均按第一组采用。

5.2.3 目前结构整体计算分析时，只考虑了主要结构构件（钢梁、劲性

柱和钢支撑等）的刚度，没有考虑非承重结构构件的刚度，因而计算的

结构自振周期较实际的偏长，按这一周期计算的地震力偏小。

为此，本条规定应考虑非承重墙体的刚度影响，对计算的自振周期

予以折减，周期折减系数大小可根据非承重墙体材料、数量及分布等工

程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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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计算原则

5.3.1 明确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两个极限状态的设计规定，与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50011一致。

5.3.2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承载力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有关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的规定。

对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构件非抗震设计的重要性系数和抗

震设计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作出规定，其取值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一致。

5.3.3在进行弹性阶段的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中，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

架结构中劲性柱除了需要换算截面抗弯刚度外，在考虑劲性柱的轴向变

形、剪切变形时，还需要换算截面轴向刚度和抗剪刚度。计算中采用了

钢筋混凝土部分的截面抗弯刚度、轴向刚度、抗剪刚度与型钢部分的截

面抗弯刚度、轴向刚度、抗剪刚度相叠加的方法。

5.3.4 影响结构阻尼比的因素很多，准确确定结构的阻尼比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情。根据工程实测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抗震设计时多遇地震

作用下，钢结构的阻尼比可取为 0.02，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阻尼比可取为

0.05，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阻尼比介于两者之间，一般取为

0.04。罕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阻尼比可取为

0.05。
风荷载作用下楼层位移验算和构件设计时，结构阻尼比取值一般比

抗震设计时多遇地震作用下小，可取为 0.02~0.04；结构舒适度验算时

的阻尼比可取为 0.01~0.02。
5.3.5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第 3.6.3
条执行。大部分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的层高都较高，尤其是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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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高往往很高，重力二阶效应明显，结构弹性计算时应考虑几何非线性，

即考虑重力二阶效应的不利影响。

6 预制劲性柱

6.1 一般规定

6.1.1 为保证制作、运输以及吊装的可实施性，预制劲性柱截面边长不

宜小于 450mm，每增加 50mm为一个档次，最大不宜大于 1000mm；

单个劲性柱构件重量超过 20吨时应在设计阶段对构件吊装进行论证。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高层建筑钢—混凝土混合结构设计规程》CECS 230：2008以及《钢

骨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YB 9082-2006的相关规定，考虑本规程中所

述劲性柱为工厂内预制，横置浇筑混凝土，比现场竖向浇筑方便，也更

能保证浇筑质量，并且减少型钢保护层厚度更能发挥型钢的抗弯作用，

故本规程规定预制劲性柱中型钢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最小为 150mm。

6.1.2 劲性柱构件的抗震延性性能主要取决于内部型钢、外部纵筋和箍

筋的共同作用；型钢处于中间不利位置，为发挥型钢的抗弯作用，应提

高型钢刚度对整个截面刚度的贡献，而不是型钢的截面面积，但为设计

时把控简单，本标准仍沿用型钢含钢率这个指标，按抗震等级分级限值

来保证劲性柱的抗震延性性能。但由于型钢与混凝土的粘结强度很小，

型钢含钢率太大，型钢与外包混凝土不能有效共同工作，外包混凝土的

强度和变形能力不能得到发挥，故型钢含钢率也不宜太大。参考其他标

准及规范，一二级抗震等级框架较为合理含钢率为 4%~8%，对于非抗

震和三，四级抗震等级较低的结构，型钢含钢率可以适当降低，但不应



52

低于 2.5%。为最大限度的节省社会资源，本规程涉及的预制劲性柱型

钢优先采用轧制 H型钢。

6.1.3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6.1.4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6.1.5 本条对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劲性框架柱箍筋配置方式做了构造规

定。考虑劲性柱内型钢的抗剪作用，除外环箍应采用封闭箍筋外，内部

箍筋可采用拉筋，拉筋宜靠紧纵向钢筋并勾住封闭箍筋。一二级抗震时

应配置不少于两道封闭箍筋。

6.1.6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劲性框架柱箍筋体积配箍率及加密区箍筋设

置要求应满足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的相关

设置规定。考虑劲性柱内型钢的抗剪作用，实际意义上减轻了箍筋的抗

剪作用，箍筋肢距要求可以放松，内部箍筋中间肢距以紧靠型钢两侧设

置为准，当型钢截面的长边宽度大于 300mm时，四角增设斜拉筋以减

小箍筋肢距过大的影响。

6.2 承载力计算

6.2.1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6.2.2劲性混凝土框架柱轴压比限值的规定，是保证框架柱具有较好的

延性和耗能性能的必要条件，劲性柱含钢率较低时，其延性会相应降低，

轴压比限值可较表 6.2.2适当降低。 当柱截面型钢含钢率 3% ≤ρ＜4%
时，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 6.2.2中数值减小 0.05；当柱截面型钢含钢率

2.5% ≤ρ＜3%时，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 6.2.2中数值减小 0.1；当柱截面

型钢含钢率小于 2.5% 时，按照等截面混凝土柱考虑轴压比限值。

6.3 柱脚设计及构造

6.3.1本条规定了预制劲性柱柱脚的两种做法。当无地下室时，包含独

立基础、桩基、条基以及筏板等基础形式，均应设置后浇的基础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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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地下室时，应在地下一层与上部劲性柱对应的柱或墙里预埋连接型

钢。

6.3.2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中高杯口

基础相应条款，规定了后浇基础短柱的构造以及基础短柱顶成为上部底

层劲性柱的嵌固端和计算高度的起始计算点的必要条件。当基础短柱顶

有基础梁拉接或者与地面钢筋混凝土板有可靠连接时，本规程规定的基

础短柱成为嵌固端的刚度要求可适当放宽。

6.3.3为更进一步保证连接质量，地下室顶板以上型钢连接处上下钢筋

除满足搭接长度外，应在其中一端进行单面焊接予以加强，焊接长度

10d，相邻钢筋焊接位置应上下错开。上下型钢翼缘设置临时高强度螺

栓及单夹板连接，但应及时施焊，确保施工安全。

因上部为劲性柱框架结构，地下室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故顶板应满

足作为上部结构嵌固端的相关要求。

连接用预埋型钢为施工安装方便，宜伸至地下一层底板顶面，也可

以伸入顶板以下不小于地下室一层层高的一半位置，且不小于 2.5倍型

钢长边尺寸。

6.3.4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6.3.5 无地下室时底层柱脚处宜按 8个M30地脚锚栓周圈对称设置，确

保 15米之内的预制劲性柱不需要另行设置临时支撑及拉绳固定；因地

脚螺栓仅为施工安装需要，锚栓锚固长度可适当放松。

6.3.6 其他部位的栓钉设置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138相关条款执行。

6.3.7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相关规

定采用。因预制劲性柱基础短柱截面一般很大，属于小偏心受压构件，

实际计算配筋一般都不超过构造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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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构造

7.1 梁柱连接节点形式

7.1.1本标准中劲性柱与钢梁连接处钢梁高度范围内的柱段为钢管混凝

土转换段，预制劲性柱上下段连接、钢梁与柱连接均是通过节点区钢管

混凝土转换段进行连接的。 该种连接方式施工现场简单方便，易于把

控施工质量，并且节点的抗震耗能性能优于传统的节点做法。编制组通

过低周反复有限元对比分析及足尺对比试验进行了相关验证。以下是两

种节点的低周反复试验滞回曲线图。

转换节点情况 传统节点情况

预制劲性柱上下段是通过现场等强剖口焊接方式连接起来的，为了

保证剖口焊缝的有效厚度不小于中段钢管壁厚度，最可靠的方法是加大

剖口宽度，而剖口宽度同上段钢管壁厚度相同。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

厚度差值宜不小于 6mm，也不宜大于 12mm。

为安装方便、准确，上下段接头处设计时宜采取加定位耳板及定位螺

栓等定位措施。

7.1.2根据《钢结构设计手册》关于钢筋与钢板的焊接要求，节点核芯

区矩形钢管外侧钢筋与钢管壁的连接焊缝焊脚高度最大为0.5倍钢筋直

径 d，钢筋双侧满长度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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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为现场焊接操作及受力需要，劲性柱中型钢在每段上下两端处翼

缘须向外张弯折，故对相应的钢板厚度及加劲板设置做了进一步的构造

要求。

7.1.4 节点核芯区矩形钢管内须填充混凝土，形成钢管混凝土。预制劲

性柱在工厂内浇筑混凝土时，一般是按照型钢翼缘面朝上横向放置在模

台上，故宜在与型钢翼缘同侧面的某一面中段矩形钢管壁上开设浇筑孔

和排气孔。

7.1.5 ~ 7.1.6不同情况下节点核芯区的不同构造做法及要求。

7.1.7自流平灌浆料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60，宜为微膨胀型。待与上

段劲性柱剖口等强焊接施工完成后方可浇注，一侧为浇注孔，另一侧为

观察孔，钢挡板高度不宜低于 70mm。

7.1.8 梁柱连接处矩形钢管外侧根据受荷情况、耐火等级要求的不同涂

刷不同厚度的厚涂型防火涂料。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

术规范》GB51249的相关规定，考虑钢管混凝土中的混凝土吸热的有

利影响，当柱耐火极限要求不超过 2.5小时、厚涂型防火涂料的热传导

系数不超过 0.1 W/m.K时，防火涂料厚度一般按不小于 15mm厚度执

行。

7.2 节点承载力计算

7.2.1 装配式劲性柱钢梁框架结构在用软件进行整体计算时，梁柱节点

核芯区按照下部劲性柱截面输入不变，并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

构设计规范》JGJ 138第 6.6节的有关规定，计算出的节点正截面轴向

压力设计值、弯矩设计值以及斜截面剪力设计值等内力设计值应小于相

应的节点承载力。

因节点处实际为矩形钢管混凝土截面，故需要复核确保实际的节点

承载力大于整体计算时所采用的与下部劲性柱相同截面的节点承载力，

对此本规程第 7.2.2~7.2.4做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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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第 6.6.2条规定，须根

据节点剪力设计值复核节点处混凝土截面尺寸。因节点处实际为矩形钢

管混凝土截面，故本标准取消了这一规定。

7.2.2复核实际节点轴向抗压承载力大于整体计算时采用的与下部劲性

柱相同截面的轴向抗压承载力，且根据不同的抗震等级规定抗压承载力

的增大安全系数。

7.2.3复核实际节点抗弯承载力大于整体计算时采用的与下部劲性柱相

同截面的抗弯承载力，且根据不同的抗震等级规定抗弯承载力的增大安

全系数。

7.2.4复核实际节点抗剪承载力大于整体计算时采用的与下部劲性柱相

同截面的抗剪承载力，且根据不同的抗震等级规定抗剪承载力的增大安

全系数。

7.2.5复核考虑地震作用的节点剪力设计值小于实际节点抗剪承载力。

7.2.6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第 8.2.5条第

3款，规定了节点核芯区矩形钢管壁的厚度构造要求。

8 装配式楼板

8.1 一般规定

8.1.1构件少是装配式施工要体现工业化快捷优势最重要的因素。一般

采取两个措施满足上述这个要求，一是柱子尽量少梁跨度尽量大，减少

柱及主框架梁数量，二是使用免支撑长楼板，特别是占地面积比价大的

项目，吊车要开进柱网中间工作，需要尽量减少次梁，甚至不能设置次

梁，楼板就更加需要大跨度。

8.1.2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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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以及《钢筋桁

架楼承板》JG/T 368-2012相关条款执行。底部压型钢板在使用工况下

不参与结构作用，故不用涂刷防火涂料。

8.1.4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以及现行行业标

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执行。

8.1.5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标准》GB/T 51231
以及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相关条款执行。

8.2 结构计算

8.2.1钢承板混凝土全部现场现浇，叠合板顶部有一层整体现浇层，并

且顶部配置有拉通的钢筋，正常使用工况下其受力性能等同于全部现浇

的楼板，故在正常使用工况计算时两种板均应按照连续板进行计算，计

算板厚为波谷底部到板顶部的全部厚度。

底部采用压型钢板的楼承板，在支承钢梁处楼板下部混凝土受压区

因波峰有削弱，受压区高度会有所增加，故钢梁处板面负筋宜按计算结

果适当放大。

8.2.2施工工况下钢承板的挠度计算应在排板图的基础上分两跨及单跨

两种情况进行计算，叠合板只有单跨一种情况。钢承板的理论计算基本

与实际相符，叠合板一般以试验为准，或者依据各产品手册。

8.2.3施工荷载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压型钢板钢筋桁架楼承板》 T /CECS

10293-2023相关条款，包含施工机具、人等荷载，折合到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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